
被承包企业的老贷款转给有偿还能力的企业。
3、银行从1988年 9 月 1 日起实行新的利率政策，

是为了制约企业新的投资行为。但如对 9 月 1 日以前

的企业贷款也实行新的利率，不仅起不到制约作用，

反而更加重了企业老贷款的负担。因此，对新利率政

策出台前的企业贷款仍应实行原利率，以减轻企业贷

款负担。

（二）远期改革企业还贷制度的设想

1、全面推行企业税后还贷政策。远期的企业还贷

机制将随着税利分流的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，而全面

推行税后还贷政策。具体来讲，企业实现的利润先向

国家交纳35%的所得税，税后利润随着企业组织形式

走向股份化，而被分为公积金、公益金、分红基金等

三大部分。国家作为企业的股东之一，按股参与分红

基金的分配。而公积金将作为股份的增值，用于企业

发展生产。因此，股份制企业的还贷资金主要来源于

公积金和折旧基金部分，从而真正实现新的企业还贷

机制。

2、实行税后还贷政策的同时应相应采取如下配套

措施：

（1）加速企业折旧。实行税后还贷后，对一些

经济效益好的贷款项目，经财政部门批准，可通过在

一定时期加速该项目固定资产的折旧，来增强企业的

还款能力。

（2）对部分贷款实行财政贴息。为了发挥宏观

经济对企业投资方向的引导作用，财政可根据国家产

业政策，对需要发展的行业或企业或项目的贷款，通

过财政信用渠道实行差别贴息办法。

（3）下放 企业投资决策权，实现企业还贷权、

责、利的统一。实行税后还贷，目的要制约企业的投

资行为，承担投资的责任，但如不进一步下放投资决

策权，仍将会出现权、责、利脱节的现象。因此，今

后对于企业一般性的技术改造项目可在国家产业政策

指导下，完全由企业自主地做出投资决策。

（4）对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，实行由国家投资

或国家入股分红的办法解决项目的大部分资金。由于

国家重点项目往往是投资额较大，带有 方 向 性 的项

目，如采取贷款方式，企业一般难以承担这一还款重

任，因此，由国家采取投资或入股分红形式，既解决

了项目的资金问题，不致于使企业承担非自己决策项

目的贷款包袱，也加强了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调控

能力，并通过不断投入，使国有资产在全部社会资产

中仍占居主导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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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社会主义

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用银

行支票结算的经济业务

日益增多。可是，银行

支票在使用过程中，由

于各种原因，遗失、被

盗的情况时有发生，给

国家、单位、个人造成

经济损失。为了保护银

行支票使用过程中的安

全，有些人提出过多种

设想，如指纹检验法、

密写对码法等，这些方

法虽比较科学，但由于

检验设备不普及的限制

和检验手续的繁琐，目

前尚难以普遍推行。

我们设想：可根据

中国人民银行从1989年

4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 银

行结算办法》 所规定的

转帐支票和现金支票格

式，重新设计两种银行

支票的格式，主要是在

支票正联的右边增加副

联，使其成为存根联、

正联、副联三联式的、

多功能的支票。现将其

格式和 用 法，分 述 如

下：

一、支票格式

本着科学、安全、

实用、易行的原则，而

设计的转帐支票和现金

支票格式分别为：

1.转帐支票。存根

联不变，在正联的右边

增加“划线限额格”和

副联。格式见39页左栏

上表：

2.现金支票。存根

联、正联的格式都不变

（略），只在正联的右

边增加副联。格式见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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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左栏下表：

印制上述两种支票时，存根与 正 联、正联与副联

之间，应采用压 钢线（类似邮 票之间的 连 接 处）连

接，以便于分离。副联的 背面应带胶（类似带胶口取

纸），并在其下面再托一层纸， 以便收 款 人 在 审 查

正、副联完全无误后，撕去 托 底纸， 将副联粘贴在 正

联背面。同时加盖财 务专用章（图章的一半应盖在副

联上），以明责任，便于 日 后 检 查。银行 支 票的副

联，除按格式中的内 容认真填写外，还须加盖在开户

行备案的印鉴名章，以防假冒。

为了限制使用转 帐 支票人滥用资金和避免遗失、

被盗后造成大的经济损失，在转 帐 支票正联上增添的

“划线限额格”，由财 务部门签发支 票 人 划 定，例

如，用转帐支票，预计购买500元以下物品，签发支票

人除在支票金额栏的千位上 填写 “ ¥”符 号 表 示 上

限外，同时在 “划线限额格”中从自 然 数 6 划一条线

至10，表示 5 以前数有效（即最大限额为500元）。其

它额度的限额划线方法依此类推。

二，使用方法

1.支票的签发。付款单 位 财务部门，对事先能确

定收款单位和金额的转帐支票或现金支票，应严格按

照银行的规定写明。对事先不能确定收 款单 位 和金

额，不 得 不携带 “空白支票”的，由领用支票人出具

手续向财务部门借出，妥善保管，用后将存根联交回。
财务部门在签发转帐支票或现金支票时，应将正

联与副联从压钢线处撕开，一 并交领取支票人分别保

存，

2.支票的携带。持票人向单位 财务部门领取的转

帐支票或现金支票，须将正联、副联分放两处（例如，

正联放 在提包内；副联放在衣服的口袋皮夹内），以

防同时丢失或被盗。正 联或副联如有一联丢失，即行

作废， 将剩下的一联交回原签发支票的财务部门，按

作废支票存档保管。

3.支票的使用。销售单位 财务部门对购货人所持

的转帐支票，除按银行规定的要求严格 审查外，须同

时核对 正联和副联的号码是否一致，结算金额是否在
“ 划线限额”范围以内，经审查无 误后，将副联底下

的一层纸撕去贴在正联背面，并加盖财 务专用章。如

果只仃正联而无副联，或者发现正、副联不符的支票，

除拒售商品外，还应扣票追查， 以防冒购。否则，发

生的经济损失由销货单位负责， 银行也不 受理这类支

票。

4.支票的提现。银行对持票人提取现金时，除按

银行的规定严格审查 外，同时， 应核对正、副联的号

码和所填内容是否一致。经审查无误付 款后，应将副

联底 下的一层纸撕去贴在正联背后 备查。如果发现只

有一联或正、 副联不符的现金支票，除拒付款外，还

须扣 票 追查，以防冒领。

改进后的两种银 行 支 票，既简便易行，又符合

《 银行结算办法》 的要求。特别是 改进了持票人保管

支 票的方法，正，副联分处保管后，同时丢失的概率是

较小的。即使一联（正联或副联）丢失， 自行失效，

不能再用， 提高了支票 使用的安全性。同时，新支票

在使用中，能对出票人、 持票人、售货人、付款人的

责任，明确划分，一旦出了问题，也易 于查明。如出

票人在支票 上没有写清楚内容和未 将正、副联撕开，

造成整体丢失的，由出 票人负责。若是 持 票 人 未将

正、 副联分处携带保存，而造成损失的，由持票人负

责。售货人 销货时，只收正联而未收副联，或正、副

联不符。以及结算金额超过 “划线限额”范围，所造

成的损失， 由销货单位（或个人）负责。银行付款人

在付款时， 只收正联未收 副联，或正、副联不符的，

由付款人负责。建议有关部门试用推广。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工作研究
	改进银行支票的格式及其用法的探讨




